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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理当适应职场现实和回应劳动者诉求。鉴于超龄劳动者的现实存在、职场贡献和维
权困境，人们期待通过健全完善法律设计，有效消除这一特殊群体的职场烦忧，让其拥有与其他合法劳动者同样的劳动权益
保障的获得感。

别让超龄劳动者维权成“老大难”

□ 刘少华
近来，越来越多的人启

用了朋友圈“三天可见”功
能。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
查中心对2006名受访者进
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3.9%
的受访者朋友圈设置了三
天可见，62.8%的受访者觉
得使用此功能省去了不必
要的麻烦，51.5%的受访者
觉得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微信有关部门在2019年称，

“朋友圈三天可见”功能使
用数已经破亿。

朋友圈是网络社交的
空间，但同时也是个人的隐
私空间。朋友圈里记录着
每个人的吃喝拉撒，喜怒哀
乐，兴趣爱好等诸多与个人
相关的信息，可以说是每一
个人的“树洞”。这个“树
洞”的开放程度从某种意义
上讲取决于个人的喜好与
职业等众多因素。比如对
于微商而言，朋友圈可能就
需要全部开放。但对于一
般人而言，“三天可见”可能
是更现实的选择。让朋友
了解自己三天的状况，很多
时候已经足够了。

个人有隐私，社交有距
离。朋友圈“三天可见”成
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这其
实和我们的现实社交是一
样的。只不过一个是网络
上的虚拟空间，一个是现实
的社交空间而已。每一个
人都有自己的社交空间，也
都有自己的隐私空间和秘
密。即使朋友与朋友之间，
也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
客观而言，“三天可见”所体
现的也是社交的距离，只不
过这个距离是在网上而已。

实际上，“三天可见”被
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和朋友
圈的乱象也有很大的关系。
朋友圈本来应该是个人的
空间，或者说是朋友间信息
交流的空间。但现在不少
朋友圈变成了工作圈，不少
企业借员工的朋友圈来推
销商品、打广告。一些微商
更是每天推送商品信息，让
朋友们不胜其扰。除此之
外，有的明星的朋友圈被粉
丝攻陷，将明星们的行程、
喜好等隐私大白天下。正
因如此，“三天可见”既可以
减少对别人的骚扰，也可以
保护自己的隐私，何乐而不
为呢？所以“三天可见”也
可以视为一种抗争。

人与人之间需要保持
一定的空间距离。任何一
个人都需要在自己的周围
有一个自己能够把握的自
我空间，这个空间的大小会
因不同的文化背景、环境、
行业、不同个性等而不同。
朋友圈“三天可见”是一种
理性的选择，同时也是一种
个人保护，对此我们应该给
予尊重。

□ 张玉胜
因为市场议价低，在用工

成本不断增高、各地不时出现
用工荒的情况下，超龄劳动者
有力缓解了部分用人单位的招
工压力。近年来，超龄职工遭
遇讨薪难、维权难等事件屡被
曝光。

所谓“超龄劳动者”，是指
已超过退休年龄而仍在从事劳
务工作的人。这一群体人员构
成主要包括单位退休返聘人员
和超过法定劳动年龄仍在继续
打工的农民工两部分。前者多
属工程师、医师等高层次劳动
者，后者多集中于餐饮、保安、
清洁等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行
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超龄
劳动者都是当下职场中一个值
得关注的特殊劳动群体。

超龄劳动者群体的出现，既
有职场劳动力短缺和市场议价

较低的外部因素，也有其缘于身
体条件、劳动技能和生活需要的
自身诉求。他们既然工作在职
场，就势必会涉及各种情形的职
工权益保障问题。但由于超龄
劳动者的身份特殊和情况复杂，
所遭遇到的诸如工伤认定难、讨
薪难等现实困境就愈发凸显。
能否从法律层面保障该群体的
权益，让他们同样享受作为合法
劳动者的公平和尊严，就显得十
分必要和迫切。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是
维护劳动秩序、调节劳资关系、
保障职工权益的重要法律依
据。尤其是《工伤保险条例》的
制定，更是为了保障职工获得
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分散用
人单位工伤风险的福利性举
措，但认定工伤的前提条件是，
职工要与用人单位确定劳动法
律关系。而这恰恰是超龄劳动

者维权遭遇“老大难”的症结
所在。

我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
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
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
止。”这就意味着已达到法定退
休年龄的劳动者，不再符合劳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即不
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条件，劳动
合同就自然终止。换句话说，不
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所谓“超龄劳
动者”。也正是基于超龄劳动者
权益保障问题在法律上的空白，
导致用人单位对其滥用解除权
或变相强迫辞职等就业歧视情
况时有发生。

鉴于超龄劳动者在现实职
场的客观存在，司法实践中也
不乏对其权益保障的有益探
索。比如，最高法在相关司法
解释中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
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

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
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
处理。”但对于未享受社会保障
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法
律关系的性质，并未作出明确
规定。人社部在《关于执行〈工
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二）》明确，符合一定情形的超
龄劳动者，由用人单位承担工
伤保险责任，但未明确超龄劳
动 者 和 用 人 单 位 存 在 劳 动
关系。

法律制度作为社会关系的
调节器，理当适应职场现实和
回应劳动者诉求。鉴于超龄劳
动者的现实存在、职场贡献和
维权困境，人们期待通过健全
完善法律设计，有效消除这一
特殊群体的职场烦忧，让其拥
有与其他合法劳动者同样的劳
动权益保障的获得感。

管好电动自行车，别忽视共享电单车

□ 王继洋
按照省里统一部署，9月1

日起，淄博未悬挂电动自行车
正式或临时号牌的电动车不得
上路行驶。这意味着，电动自
行车的规范管理就此开启。问
题在于，个人的电动自行车有
了“身份证”，共享电单车呢？
据《经济日报》报道，近日，在海
南屯昌县屯城镇，一辆黄色共
享电单车因超载发生严重交通
事故的新闻引发社会广泛关
注。据交警介绍，事发时3名未
成年人合骑一辆共享电单车，
且均未佩戴安全头盔。

经过几年的市场发展，共享
单车行业已经逐渐步入了正轨，
但共享电单车如今似乎依然还

在“野蛮生长”的阶段。与共享
单车相比，具有省时、省力、灵活
方便、环保等优势的共享电单
车，能够替代部分网约车、出租
车出行市场，所以很受市场追
捧。宁波市交通部门的一项统
计数据显示，当地共享单车日均
周转率只有13.29%，而共享电单
车日均周转率接近340%。

可问题在于，早在2017年交
通运输部等10部门联合出台的

《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
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
不鼓励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
行车。国家层面之所以定下这
样的基调，是因为当时市场上的
电动单车普遍不符合《电动自行
车通用技术条件》标准要求，一旦
发生交通事故，会对骑行者和行
人造成很大的伤害。

后来随着企业陆续解决共
享电单车超标、超重、超速等问
题，提高了安全系数，降低了安

全风险，开始在不少城市上路。
遗憾的是，与此同时，部分骑行
人安全意识淡薄，加上一些电
单车生产企业在设计上钻了新
国标的空子，给骑行带人及超
载留有余地，因而导致马路悲
剧不断发生。不久前，四川、湖
北、辽宁等地部分城市已经开
始清退共享电单车。

正所谓堵不如疏，既然共
享电单车受到市场追捧，显然
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面对存量
电动车存在的资源浪费、安全
风险等问题，应当在坚持包容
审慎监管的前提下，尽快从国
家层面出台共享电单车管理意
见，明确共享电单车的定位，加
快制定行业标准、服务标准，规
范共享电单车行业的发展，从
而更大地激发社会创造力，实
现满足民众绿色需求与城市管
理效能提升的目的。

就当前而言，共享电单车也

应像共享单车一样，从根本上解
决政策监管到安全保障的一系
列问题，在依法规范中发展。这
样的监管，需要从源头抓起，比
如要求共享电单车企业严格按
照新国标设计生产，严把产品质
量关，不要让带着安全隐患的电
单车上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政策监管到安全保障的一
系列问题，共享电单车大规模发
展的愿景只能是空中楼阁。

与此同时，也需要共享电
单车企业通过新技术、新手段，
严防骑行人违规载人等违法违
规行为，比如针对电单车超载
等现象，研发防载人技术，车辆
在开锁后，可依据重心智能识
别载乘人数，一旦系统识别超
载，车辆将无法启动；另一方
面，骑行人也应充分认识载人
载货的安全隐患，提高个人安
全意识，遵守法律法规，安全用
车，规范骑行从自身做起。

既然共享电单车受到市场追捧，显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面对存量电动车存在的资源浪费、安全风险等问题，应当在坚持包
容审慎监管的前提下，尽快从国家层面出台共享电单车管理意见，明确共享电单车的定位，加快制定行业标准、服务标准，规范共
享电单车行业的发展，从而更大地激发社会创造力，实现满足民众绿色需求与城市管理效能提升的目的。

应邀免费境外游，查出重病心烦忧。
天价打下抗癌针，空为骗局增营收。

绘画 王怀申 配诗 王继洋

湖南株洲市某美容店的一位女性客户，应美容店老
板邀约赴马来西亚参加免费境外游。这位女性先是被安
排参加国外医疗专家讲座，此后又去当地一家医院接受免
费体检，最终被告知身患“肺癌、乳腺癌”等疾病，情急之下
花费62.5万元打了“抗癌针”。回国后，她带着体检报告前
往湖南多家医院检查，发现所谓的癌症完全是子虚乌有，
于是向株洲市天元区警方报案。据8月29日中新网

朋友圈“三天可见”
应予以尊重


